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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安区海绵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-
2025 年） 

 

海绵城市建设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、城市建设协调

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，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

方式。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海绵城市建设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、

《上海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沪府〔2018〕42 号）、

《关于开展 2023 年本市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工作的函》（沪建综

规〔2023〕99 号）等的总体部署，围绕至 2025 年本区建成区

40%以上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的目标任务，特制定静安

区海绵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-2025 年）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

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，高标准高质量建设

“自然积存、自然渗透、自然净化”的海绵城市，把“人民城

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重要理念落实到海绵城市建设发

展全过程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生态优先。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

响，合理控制城市下垫面上的雨水径流，统筹解决城市发展面

临的水生态、水安全、水环境等问题，实现蓝绿交织、水城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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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、人水和谐。 

规划统筹。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，因地制宜确定海绵城

市建设目标和具体指标，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相关规划，完善

技术标准，实施源头减排、过程控制、系统治理，提高城市排

水、防涝、防洪和减灾能力。 

因地制宜。要结合不同自然条件、现状建设条件和经济社

会发展状况，因地制宜推进海绵城市建设。 

建管并重。海绵城市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系统工程，要做到

“规划一张图、建设一盘棋、管理一张网”。统筹协调水务、

园林绿地、道路、建筑与小区等建设，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各

个环节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理念。 

共建共享。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作用，撬动社会资本投入，

推动形成“政府引导、企业运作、全社会共建共享”的海绵城

市建设新模式，激发海绵城市建设全链条参与方的积极性与创

造力。 

（三）主要目标 

至 2025 年，通过海绵城市建设，综合采取“渗、滞、蓄、

净、用、排”等措施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

的影响，实现小雨不积水、大雨不内涝、水体无黑臭、热岛有

缓解等多重目标，实现本区建成区 40%以上面积达到海绵城市

建设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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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全面对标规划指标体系 

根据《静安区海绵城市建设规划（2018-2035）》确定了水

生态、水环境、水安全、水资源四个方面的海绵城市建设指标

要求，具体为： 

1、水生态指标 

（1）年径流总量控制率：至 2025 年，静安区集中新、改

建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70%，静安区部分新、改建区

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65%，对应设计降雨量分别为

18.7mm、16.1mm；至 2035 年，静安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

于 70%，对应设计降雨量为 18.7mm。 

（2）生态岸线改造率：除码头等生产性岸线及必要的防洪

岸线外，至 2025 年静安区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城市水体的生态性

岸线率达到 30%，至 2035 年静安区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城市水体

的生态性岸线率不低于 70%。 

2、水环境指标 

（1）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：至 2025 年，静安区全面

消除丧失使用功能（劣于 V 类）的水体，考核断面达到水质目

标；至 2035 年，静安区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不低于 99%。 

（2）年径流污染控制率：至 2035 年，静安区年径流污染

控制率不低于 50%（以 SS 计）。 

3、水安全指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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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雨水系统设计重现期：静安区雨水系统设计重现期采

用 5 年一遇；封闭洼地、城市主干道及以上市政道路、重要地

区或短期积水即能引起较严重后果的地区的雨水工程设计重现

期采用 5-10 年一遇；地下通道和下沉式广场等采用 30 年一遇。 

（2）除涝设计重现期：静安区除涝设计重现期采用 20 年

一遇。 

（3）内涝防治标准：至 2035 年，静安区内涝防治标准达

到 100 年一遇。 

（4）城市防洪标准：至 2035 年，静安区苏州河沿岸堤防

达到 100 年一遇设防标准。 

4、水资源指标 

至 2035 年，静安区集中新、改建区域雨水资源利用率不低

于 2%。 

（二）全域实施海绵建设要求管控 

根据《上海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沪府〔2018〕

42 号），结合静安区城市开发建设，以《静安区海绵城市建设

规划（2018-2035）》确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和年径流污染控

制率为主要管控指标，对静安区范围内的建筑与小区、道路与

广场、绿地与公园、水系系统等类型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，

从土地出让、方案审核、施工图审查、建设施工和竣工验收、

运行维护等阶段进行全过程海绵城市建设管控。静安区海绵城

市建设管控指标表如下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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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静安区海绵城市建设管控指标表 

用地类型 

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目标 年径流污染控制率目标 

新建地

块 

改建地

块 

保留地

块 
新建地块 

改建地

块 
保留地块 

商服用地 70% 65% 34.7% 50% 46% 25% 

住宅用地 70% 65% 46.4% 50% 46% 33% 

工矿仓储用地 70% 60% 34.9% 50% 43% 25% 

公共建筑用地 70% 65% 37.3% 50% 46% 26% 

公共绿地 85% 85% 80.0% 60% 60% 57% 

公共设施用地 70% 65% 40.0% 50% 46% 28% 

特殊用地 70% 70% 30.0% 50% 50% 21% 

道路及广场用地 70% 60% 30.0% 50% 43% 21% 

交通运输用地 70% 60% 30.0% 50% 43% 21% 

（三）推进重点区域海绵城市建设 

静安区内列入市级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或重点区域共 3 处，

分别为苏州河北岸苏河湾区域、彭越浦楔形绿地、大宁绿地及

周边区域。计划结合上述区域内城市更新改造、绿色生态城区

建设、雨水提标建设、公园绿地建设、滨水空间改造等工程，

以目标为导向，统筹推进“+海绵”工程建设，进一步带动周边

区域海绵建设达标、提升海绵城市建设显示度、改善区域生态

景观和城市面貌。 

（四）编制区域海绵城市系统方案 

以静安区“十四五”期间计划达标区域为基础，开展海绵

城市建设系统方案编制工程，突出海绵城市建设系统性、可达

性、实施性，统筹源头减排、过程控制、系统治理等海绵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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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。 

（五）建立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库 

全面梳理静安区近三年计划实施的与海绵城市相关的各类

建设项目，按照建筑与小区、道路与广场、绿地与公园、水务

系统等类别进行分类，建立静安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库

（2023～2025 年），每年滚动更新项目，日常加强跟踪管理，

及时协调解决问题，推动全区海绵城市建设实施。 

（六）申报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 

在静安区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库（2023～2025 年）的基础上，

每年从项目库中筛选建筑与小区、公园与绿地、道路与广场、

水务系统等类型各 2～3 个具有示范性、引领性的建设项目，作

为静安区海绵城市建设示范项目，并申报市级海绵示范项目，

以点带面，推进全区海绵城市建设工作。 

（七）加强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评估 

按照《海绵城市建设评价标准》（GBT 51345-2018）、

《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要求，从水安

全、水环境、水生态、水资源方面，加强对海绵城市建设效果

的评估，按照年度编制自评估报告，保障十四五海绵城市建设

工作目标顺利实现。 

三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完善工作机制 

在现有区内海绵城市推进工作机制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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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制度，制定静安区推进海绵城市规划建

设管理工作实施方案，明确各部门责任分工，形成上下联动、

部门协作、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的工作体系。创新工作机制，

加强协调沟通，借助雨水排水系统提供工作，协同绿色排水设

施开展海绵建设工作，共抓建设管理、共享建设成效。 

（二）加强监督管理 

依据《上海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》（沪府〔2018〕

42 号），在现有土地出让、方案审核阶段海绵城市管控工作的

基础上，通过检查、抽查、巡查等方式加强对施工图审查、建

设施工和竣工验收、运行维护等阶段海绵城市监督和指导，形

成全链条、全过程的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系。 

（四）加大资金投入 

努力建立“政府引导、市场推动、多元投入、社会参与”的

海绵城市建设投入机制。各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的预算单位明确

实施依据、科学编制预算、细化经费构成，在各部门（单位）

预算中予以资金保障。制定激励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的政策措施

与相关机制，促进多元化社会资金积极参与海绵城市建设。探

索建立海绵城市部分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、运营、管理的有效

模式。 

（五）拓宽公众参与 

合理建立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社会参与机制，引导市

民参与海绵城市建设和各类体验活动，培养市民对绿色、生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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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保理念的认同感，共同做好海绵城市项目实施和运营维护。

充分发挥专业技术团队的支撑作用，强化专家咨询论证，提高

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性、专业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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